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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59「畜牧糞尿或生質能資源化處理中心（或沼氣再利用中心）」
本次增訂
（2）「從事收集畜牧糞尿或厭氧發酵後沼液沼渣，作為藻類、輪蟲、水蚤等水產種苗餌料或其他水產生物養殖之事業」。
	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區內面積達0.25公頃以上者；區外面積達0.5公頃以上者。
	-
	水溫、pH、氟鹽、硝酸鹽氮、氨氮、正磷酸鹽、酚類、陰離子界面活性劑、氰化物、油脂、硫化物、甲醛、多氯聯苯、溶解性鐵等15項重金屬、除草劑等15項農藥、BOD、COD及SS等，計46項。
	108年7月1日生效
	108年7月1日生效

	本次增訂
61「海水淡化廠」
從事海水或半鹹水之集取、淡化，以提供用水之事業。
	-
	-
	水溫、pH、COD、SS、氨氮、陰離子界面活性劑、油脂、總餘氯(或氯生成氧化物)及溶解性鐵等13項重金屬等，計21項。
	自修正公告日生效
	自修正發布日生效

	本次增訂
62「水庫總磷削減總量管制區之事業」
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公告水庫總磷削減總量管制區及管制方式之管制對象。
	-
	一、適用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水污染防治法第9條規定公告之管制方式。
二、如非屬現行公告業別不適用水污染防治法第11條、第13條至第15條、第17條、第20條及第22條之規定。
	-
（屬原管制業別依其適用標準，非屬原管制業別依總量管制區公告之方式）
	自修正公告日生效
	-
（屬原管制業別依其適用標準，非屬原管制業別依總量管制區公告之方式）

	本次增訂
63「蒸汽供應業」
設置鍋爐，從事蒸汽製造、配送及供氣予他人，並產生廢水之事業。但僅以天然氣為燃料者，不在此限。
	-
	-
	水溫、pH、氟鹽、硝酸鹽氮、氨氮、正磷酸鹽、酚類、陰離子界面活性劑、氰化物、油脂、硫化物、甲醛、多氯聯苯、溶解性鐵等15項重金屬、除草劑等15項農藥、戴奧辛、COD及SS等，計46項。
	108年7月1日生效
	109年7月1日生效

	64「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」
本次增訂
（5）「作業環境內設置貯存設施，貯存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物質，其設施容積合計達二○○公升以上之事業」。
	定著於地面、建築物樓層最底層或設施總體積百分之十在地面下者。但可隨時以目視檢查底部者，不在此限。
	僅適用水污染防治法第26條、第28條、第33條、第71條規定。
	-
（無標準適用）
	自109年7月1日生效。但提出改善計畫者，自110年7月1日生效。
	-
（無標準適用）



